攀枝花市复合（混）肥料产品质量市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6年版）

1 抽样方法

1.1在企业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

1.2抽查样品基数满足抽样数量，且产品包装标识符合 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标准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不进行抽样，并将情况告知组织监督抽查的单位处理）。

1.3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1.4严格按照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中有关抽样规则进行样品采取。袋装产品抽样时，若总的包装袋数小于等于 512 时，抽样袋数按表 1“选取抽样袋数的规定”选取；大于 512 时，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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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为总的包装袋数)的规定计算的袋数（遇小数进为整数）抽取样品。将所采的样品混匀后缩分至约1kg，再缩分成两份，分别装入两个清洁、干燥的容器中，每份 500g左右，密封并加帖识别标识。一份作为检验样品，一份作为备用样品。样品运输时应确保样品的物理、化学性状不被破坏。

表1 选取抽样袋数的规定

	总的包装袋数
	选取的最少单元数

	1～10
	全部袋数

	11～49
	11

	50～64
	12

	65～81
	13

	82～101
	14

	102～125
	15

	126～151
	16

	152～181
	17

	182～216
	18

	217～254
	19

	255～296
	20

	297～343
	21

	344～394
	22

	395～450
	23

	451～512
	24


2 检验依据

表2  复合肥料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
	GB/T 8572-201

GB/T 8573-2017

GB/T 8574-2010

	2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GB/T 8573-2017

	3
	粒度（1.00mm～4.75mm或3.35mm～5.60mm）
	GB/T 15063-2020

	4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GB/T 15063-2020


表3  掺混肥料（BB肥）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
	GB/T 8572-201

GB/T 8573-2017

GB/T 8574-2010

	2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GB/T 8573-2017

	3
	粒度（2.00mm～4.00mm）
	GB/T 15063-2020

	4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GB/T 15063-2020

	5
	中量元素单一养分的质量分数（以单质计）a
	GB/T 19203-2003

	6
	微量元素单一养分的质量分数（以单质计）b
	GB/T 14540-2003


表4  腐植酸复合肥料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总养分（N+P2O5+K2O）的质量分数
	GB/T 17767.1-2008

GB/T 8573-2017

GB/T 17767.3-2010

	2
	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
	GB/T 8573-2017

	3
	活化腐植酸含量（以质量分数计）
	HG/T 5046-2016

	4
	总腐植酸含量（以质量分数计）
	HG/T 5046-2016

	5
	粒度（1.00mm～4.75mm或3.35mm～5.60mm）
	GB/T 24891-2010

	6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GB/T 24890-2010


注 1：上表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注 2：检验方法包括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标准。

注 3：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15063-2020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T 21633-2020 掺混肥料（BB肥）

HG/T 5046-2016 腐植酸复合肥料

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经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示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和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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